附件4

石鱼镇关闭煤矿隐患报告处置制度

按照铜梁区对关闭煤矿安全工作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关闭煤矿安全工作，强化煤矿安全监管责任落实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 关闭煤矿安全工作组应按照巡查制度要求开展检查，把握矿区安全动态；

第二条 对检查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应按以下程序准时、精确报告：
（一）巡查过程发现安全隐患后，巡查人应立即通知村社负责人，同时向镇负责人报告； 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接到报告后，根据情况，召开专题研判会议，提出整治措施并落实到位；

（三）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问题进展情况。

